
杨浦中原劳务公司派遣招聘外包

产品名称 杨浦中原劳务公司派遣招聘外包

公司名称 协卓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天

规格参数 杨浦劳务派遣:正规
劳务派遣:专业
杨浦:公司成立13年

公司地址 上海浦东兰嵩路555号森兰美伦A座507

联系电话 021-31663697 18964356869

产品详情

年底离职要不要发年终奖？高法已明确了

年终奖一般是指企业根据当年经营情况或员工全年表现，在岁末年初之际向员工发放的额外奖励。

那：

年底离职还要发年终奖吗?

有的公司说的是年终奖，有的公司说的是13/14薪，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

看完本文，你就全都知道了。建议收藏!

年底离职，有没有年终奖?

近高人民法院通过一个案例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基本案情

房玥于2011年1月至某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作，双方之间签订的后一份劳动合同履行日期为201



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约定房玥担任战略部经理一职。

2017年10月，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决定撤销战略部，房玥所任职的岗位因此被取消。双方就变
更劳动合同等事宜展开了近两个月的协商，未果。

12月29日，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商达成一致，向房玥发出《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房玥对解除决定不服，经劳动仲裁程序后起诉要求恢复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诉
求2017年8月-12月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7年度奖金等。

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年终奖金根据公司政策，按公司业绩、员工表现计发，前提是该员工在当年度1
0月1日前已入职，若员工在奖金发放月或之前离职，则不能享有。

据查，公司每年度年终奖会在次年3月份左右发放。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房玥支付2017年8月-12月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925
00元;

房玥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房玥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沪02民终11292号民事判决：

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项;

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上诉人房玥2017年度年终奖税前人民币138600元;

房玥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

三、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依据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劳
动者不符合员工手册规定的年终奖发放条件时，劳动者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年终奖。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了奖金发放情形，房玥在公司发放2017年度奖金之前已经离职，不符合奖
金发放情形，故对房玥要求2017年度奖金之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员工的业绩表
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但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循公平合理
原则，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终奖，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时间、



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本案中，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导致劳动合同被解除。

房玥在公司工作至2017年12月29日，此后两日系双休日，表明房玥在2017年度已在公司工作满一年;在公
司未举证房玥的2017年度工作业绩、表现等方面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房玥在该年度为公司付
出了一整年的劳动且正常履行了职责，为公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基于上述理由，公司关于房玥在年终奖发放月之前已离职而不能享有该笔奖金的主张缺乏合理性。

故对房玥诉求公司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应予支持。

上海劳务派遣公司划重点：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劳动者的离职原因、离职时
间、工作表现以及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不能享有年终奖，但：

劳动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所导致;

劳动者已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及表现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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